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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一條   本辦法考核對象係指下列人員：
	第二條 　任職本校至學年度終了屆滿一學年者，應予成績考核；不滿一學年而連續任職已達六個月者，另予成績考核。
	第三條 　除專任外籍教師依據本校外籍專任教師考核辦法，學創人員依據國立及私立高級中等學校、學務創新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予以考核外，本校教師之成績考核，應按其所屬身份別，其考核項目及配分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	第四條 　本校職員工之成績考核分工作績效、勤惰、品德、出缺勤，獎懲與遲到早退等，其考核項目及配分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	第五條 　考核權責：
	第六條   考核類別及程序：
	第七條 　辦理本校教職員工成績考核，應組織成績考評委員會。其設置要點另訂定之。
	第八條 　對於教職員工之成績考核，應根據確切資料慎重辦理，考核人員對考核過程應嚴守秘密，並不得遺漏有錯，違者視情節輕重予以懲處。
	第九條 　教職員工學年考核分為優等、甲等（甲一、甲二、甲三）、乙等、丙等、丁等。
	第十條 　教職員工出缺勤與獎懲之加減分，依下列辦理：
	第十一條 　教職員工學年考核結果，依下列規定晉級與核發績效獎金：
	第十二條 　本校教師及職員工之學年成績考核及專案考核經核定後，應由學校以書面個別通知受考核人，受考核人於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卅日（不含例假日）內，得向學校人事室申請覆核，申請覆核以一次為限。復覆核之期間，應於卅日（不含例假日）內完成。
	第十三條 　本校代理教師之成績考核，適用第三條、第六條、第九條、第十條與第十一條。
	第十四條 　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
